合同书编号：SJ—**—****
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     省级中心实验室建设

合  同  书

省级主管部门：                              

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负责人：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制

二OO八年一月
甲方：＿＿＿＿＿＿＿＿＿＿ （全称）
　　乙方：＿＿＿＿＿＿＿＿＿＿ （全称）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专业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投资［2007］3101号）的建设内容和投资概算、《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专业中心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     省级专业中心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建设相关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实验室名称：＿＿＿＿＿＿＿＿＿＿＿＿＿＿； 
　　
二、实验室建设地点：＿＿＿＿＿＿＿＿＿＿＿＿； 
　　
三、实验室建设内容：
（详见附件）

四、实验室建设目标：

具备配合省级安全监管或监察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验证与抽检的能力；具备开展重大事故及一般事故调查、技术鉴定和分析的能力；具备承担关键在用设备安全性能检测的能力。建设完善成为为所在行政区域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 
五、实验室建设起止年限与进度

2008年—2009年建设完成，2010年验收。

六、实验室建设资金概算与来源

实验室建设投资概算        万元。其中，国家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万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万元，依托单位提供自有资金       万元。

七、甲方的义务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授权甲方负责实验室建设和日常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制定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的实施细则。在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方面对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

2.甲方负责按照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承诺，落实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管理好国家各级政府拨付的建设资金，并监督实验室建设投资的使用情况。

3．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乙方提出变更建设与合同有关内容时，甲方要进行审查与协调，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后执行。
4．发生依托单位在实验室建设中出现重大失误、或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正常履行实验室建设责任的情况，甲方可根据监督和调查的情况，提出中止建设处理建议，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执行。
5. 实验室建设任务完成后，甲方负责组织项目的竣工验收，并报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核验。
八、乙方的义务 
1．中心实验室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乙方负责实验室建设实施、安全、质量及建成后的运行管理

2. 乙方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项目批复要求和建设合同书进行建设。

3. 乙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和滞留，并按承诺及时、足额提供自筹配套资金。

4．实验室建设内容原则上不做调整。如确需对建设实施方案进行调整或变更的，乙方必须按程序上报甲方、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经请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后，方可按调整方案实施。

5．乙方由于特殊原因致使实验室建设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中止建设时，应视不同情况，部分或全部退还所拨经费。

6.实验室建设任务完成后，乙方负责组织自行验收、试运行，并报请甲方组织竣工验收。
九、附则 

本合同未言明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专业中心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书一式6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2份，甲方2份，乙方2份。
主管部门：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依托单位：                            （公  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